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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当您购买到假冒
伪劣商品时，都会理直气壮地讨个
说法。但在遇到下列看似合理的情
况时，消费者往往感到无从索赔甚
至会不自觉地放弃。其实，这也是
您应有的权利，应该理直气壮地提
出索赔要求。

情形一：保修卡丢失≠免

费维修权丧失

去年8月底，石先生在一家家
电商场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使
用不到一年，电脑主板就出现了质
量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由于不慎
将保修卡丢失，石先生找到销售商
要求免费维修时，商家表示，虽然
持有购机发票，但因为消费者不能
提供保修卡，他们将不予免费维
修，并指出这是“行规”。无奈，
石先生只好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经
消协主持调解，电脑经销商免费为
石先生的电脑进行了维修。

说法：修订后的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
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
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根据相关规定，电
脑主机的三包期限为两年。国家质
检总局、信息产业部共同颁布的微
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
定第九条规定：“在三包期内，消
费者凭发票和三包凭证修理、退
货、换货。如果消费者丢失发票和
三包凭证，但能够证明该微型计算

机商品在三包有效期内，销售者、
修理者、生产者应当按照规定负责
修理、更换。”本案中，石先生购
机后按产品使用说明的要求进行使
用、维护和保管，电脑主板出现质
量问题并非其不当使用造成，虽然
丢失了保修卡，但仍持有发票，电
脑仍在三包有效期内。根据上述规
定，商家应当进行免费维修。

情 形 二 ： 拒 绝 出 具 发

票——— 如此做法有代价

消费者刘先生和朋友在城区一
家饭店就餐，结账后向服务员索要
发票时，被告知刚刚用完，让他下
次来时再开具发票，而刘先生的家
和工作单位都在郊区，为了一张发
票专门再跑一躺实在不值得，最后
只得放弃。

说法：针对经营者无故拒绝提
供发票或“开发票则加税点”等做
法，消法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发
票确定为一项法定义务。该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
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
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
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
经营者必须出具。”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处理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
定：“消费者接受经营者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后，向经营者索要发
票、收据、购货卡、服务卡、保修
证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
营者必须出具，并不得加收任何费

用。消费者索要发票的，经营者不
得以收据、购货卡、服务卡、保修
证等代替。有正当理由不能即时出
具的，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协
商的时间、地点送交或者约定消费
者到指定地点索取。经营者约定消
费者到指定地点索取的，应当向消
费者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对经营
者不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的行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改
正，并在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信息中
予以记载。”

情形三：免费维修就是只

修不换？

刘先生在电子商城买了一台组
装电脑，当时商家郑重承诺免费维
修。一周后，机子就出现蓝屏、死
机等故障，刘先生要求退货，商家
却说维修是免费的，请他务必送
修。没想到的是，这一“修”就前
后修了近10次，先后修理了光驱、
内存、显卡等部件。刘先生半年中
总光“送修”用了半个多月时间，
其间一再要求退货，商家则总是以
免费维修为由，强调只修不退换，
如果执意退换的话，则须支付近
2000余元的维修费用。而如今保修
期刚过，商家却拿出新招，以过了
保修期为由，开始对这台屡经修理
的电脑收取高额的维修费用。

说法：国家三包规定对商品三
包（退货、修理、更换）做出了明
确具体的规定：三包有效期自开具
发票之日起计算，扣除因修理占用
和无零配件待修的时间。三包有效

期内消费者凭发票及三包凭证办理
修理、换货、退货。产品自售出之
日起7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
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修理。退
货时，销售者应当按发票价格一次
退清货款，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
货者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产
品自售出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
故障，消费者可选择换货或者修
理。换货时，销售者应当免费为消
费者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然
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或者
按购销合同办理。同时，在三包有
效期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使
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
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
免费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
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
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根据上
述规定，只要在保修期内连续两次
修理还不能正常使用的，不管商家
什么态度，消费者都有权坚决要求
退换。而商家的伎俩就是以“免费
维修”为幌子，不断拖延保修期，
试图以屡次修理来规避退换义务，
期限一过则明目张胆地收取维修费
用。此外，为了保证维修质量，避
免滥收费用，家用电器商品维修服
务工作管理办法还规定，商品经过
维修单位维修后，应当保证一个月
内不再出现同样故障，否则维修单
位应当给予免费维修。

情形四：赠品致人损害与

商家无关？

李先生在超市购买了一套健身

器材，同时获赠了一只电饭煲。回
家后，李先生在试用电饭煲时发生
爆炸，致使本人人身和财产受到损
害，医疗费和财产损失计 1 . 2万
元。经鉴定，该电饭煲系不合格产
品。李先生多次要求超市赔偿损
失，商场均以赠品不是商品为由拒
绝赔偿。为此，李先生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判决原告胜诉，被告赔
偿全部损失。

说法：从本案表面上看，商家
对消费者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
实质上，双方之间是一种商品买卖
关系。合同法规定，赠与成立的前
提必须是无偿。“无条件赠与”是
赠与的主要特征。但具体到本案，
商家此时的赠与却是附条件的，其
条件就是以营利为目的、可以给商
家带来可观或较大利润的商品买卖
行为，消费者只有在完成了商家规
定的购买“任务”后，才可能获得

“赠品”。因此，“赠品”这时已不再具
有无偿的特征，而变成了附条件、附
义务的交换，故其已不属于赠品，而
是商家所销售商品中的一部分。既
然是商品，商家就应当按照《消法》
第十八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的要求”的规定，向消费者提
供合格商品。根据上述规定，消费者
必须将“赠品”视为商品，并用商品
的标准去检验“赠品”的内在与外在
质量，一旦发现问题或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要及时通过投诉、调解、诉
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张兆利 王晓芹）

消费维权，莫忽视这些死角

问：几天前，我69岁的丈夫邀
请老友雷某结伴去春游。不料，爬
山途中我丈夫因运动量过大，导致
血压骤然上升而突发旧疾，并由于
疼痛难忍昏倒在地。雷某见状，出
于担心受到牵连，竟独自离开，甚
至既没有向不远处的一家诊所求救
或拨打120等求救电话，更未将情
况及时告知我和子女。直到两个小
时后，我丈夫才被好心的路人发现
并送往医院抢救，可惜因为已经错
过时机而不幸去世。事后，我曾要
求雷某给予赔偿，但却遭到拒绝，

理由是我丈夫病发系自身的身体状
况所致，而其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
行为。请问：雷某的理由成立吗？

周敏英
答：雷某的理由不能成立，其

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人就

其行为应否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必须从其行为是否违法、是否
造成他人损害、是否存在过错、违
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
果关系等四个构成要件来确定，只
要能够肯定，行为人便难辞其咎。

结合本案，可以发现雷某的行为恰
恰与之吻合：一方面，雷某违反了
自身的法定义务。你丈夫结伴与雷
某春游，意味着双方有着共同的目
的，也实施了共同的行为，由此便
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互相关心、互
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照顾的义
务，即一旦一方出现意外乃至处于
危险状态，另一方便必须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帮助消除危险，防止
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可雷某在你丈
夫爬山出现意外且身处危险后，完
全有能力、有条件向不远处的诊所

求救或拨打120等求救电话，以及
将情况及时告知你和子女，却基于
一己之私而没有通过举手之劳帮
助消除危险，甚至见死不救地独
自离去，不仅应当受到道德谴
责，也违反了自身职责。另一方
面，雷某存在过错。即在你丈夫
突发疾病、倒地昏迷的情况下，
雷某明知如果不及时施救将导致损
害后果，却听之任之，已具备主观
上的间接故意。

再一方面，雷某的行为已经造
成损害。即由于雷某没有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使你丈夫最终失去了最
佳的抢救时机。第四，雷某的行为
与你丈夫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如果雷某能及时施救，你
丈夫的疾病也许能够得到及时控
制，至少可以为抢救提供机会，而
其置之不理，则已经使这种可能不
复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你丈夫死
亡的直接原因，的确源于自身的身
体状况以及未能控制好运动量等，
故雷某只能在未尽保障义务范围内
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颜东岳）

结伴春游突发重疾，同伴不予施救应当赔偿

《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
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
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与之对
应，早婚就是指未到法定年龄而
“结婚”。那么，法律对这一特殊
婚姻群体的纠纷处理有什么特别规
定呢？

早婚，婚姻关系自始无效

【案例】 仅仅通过一个月的
网恋，20岁的肖男与18岁的李女不
顾自己未达法定婚龄，很快决定
“闪婚”。肖男的父母尽管起初
坚决反对，但终因架不住两人寻
死觅活地相逼，只好于2015年10月
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可李女的父
母却不能接受，并在一个月后向
法院递交了要求确认肖男与李女
婚姻无效的申请，法院支持了该
请求。

【点评】 《婚姻法》第十条
第（四）项规定，“未到法定婚龄
的”婚姻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七条也指出：“有权依
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就已办理结婚
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
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
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二）
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
无效的，为未达法定婚龄者的近亲
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条同样表明：“人民
法院受理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
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
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
即李女父母的请求成立。

早婚，解除同居法院不管

【案例】 郭女与赵男同居时
年仅17岁，属于典型的早婚。也正

因为彼此年龄小，考虑问题很不成
熟乃至偏激，同居后不久，两人的
矛盾便日益加剧。最终，郭女无奈
地选择了离开。可赵男不干，不仅
四处寻找郭女，甚至一旦找着便纠
缠不休。郭女只好于2015年12月诉
请法院要求解除彼此的同居关系。
岂料法院却裁定不予受理。

【点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起
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
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
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当事人因
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
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

理。”即法院对解除同居关系的案
件，除非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一律不予受理。即使受理
了，也只能裁定驳回起诉。换句话
说，就是同居关系的解除只有自行
了结，“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只
能是自作自受。

早婚，没有相应权利义务

【案例】 2016年元月5日，
与 1 9岁的胡女同居仅 7个月的黄
男，因交通事故而不幸身亡。尽管
保险公司和肇事者赔偿了巨额的死
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黄
男的父母就是一分也不给胡女。胡
女一气之下，以“妻子”的身份提
起诉讼，要求法院责令黄男父母与
其分割，可法院却未考虑确已同居
的事实，照样驳回了其诉请。

【点评】 《婚姻法》第十二
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
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
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
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
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
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
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
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
父母子女的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也指出：
“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
事人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按共同共
有处理。”正因为胡女与黄男系早
婚，决定了胡女只对子女、同居财
产享有权利，此外则与其无关。

（廖春梅）

想早婚？不妨看完这些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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